附件2：
关于《关于景区周边禁止动力驱动三轮车、低速四轮车通行的通告（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根据有关工作要求，现将《关于景区周边禁止动力驱动三轮车、低速四轮车通行的通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告》）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文件的必要性
济南市趵突泉、大明湖、泉城广场周边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区域人流、车流高度密集。近年来，动力驱动三轮车、低速四轮车在该区域大量涌现，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一）存在安全隐患。部分车辆安全性未经国家强制认证，制动、稳定性差；部分驾驶人未经过正规培训和考试，交通规则意识淡薄，闯红灯、逆行、乱穿行等现象频发，交通事故风险高，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加剧交通拥堵。该区域道路资源有限，此类车辆随意停靠、慢行揽客等行为极大降低了道路通行效率，尤其在节假日期间，成为交通拥堵的重要因素。
（三）扰乱交通秩序。部分车辆从事载客营运，扰乱正常交通客运市场秩序；部分车辆任意穿行影响道路通行，影响游客旅游体验。
为有效治理上述乱象，保障景区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经研究认为有必要联合出台本《通告》。
二、起草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采取疏导、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等措施。遇有大型群众性活动、大范围施工等情况，需要采取限制交通的措施，或者作出与公众的道路交通活动直接有关的决定，应当提前向社会公告）
2.《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四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道路和交通流量等情况，划定动力驱动三轮车、四轮车等车辆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的区域和时段，规定运输砂石、渣土、土方、建筑废弃物等散装物料车辆行驶的线路、时段和限速标准，设置交通标志，并向社会公布）​​
三、起草过程
前期，对本《通告》涉及区域的交通流量、车辆类型、拥堵节点进行了多次实地勘察和数据收集分析，并调研学习了其他同类城市的交通管理经验，就禁行的必要性、可行性、区域划定、车辆界定、例外情形等核心问题进行了多次专题研究。在实地调研和会商研究基础上，依据法律法规，初步拟定了禁行路段、车辆类型、管理措施等主要内容，并绘制了禁行路线示意图。在形成征求意见稿之前，已初步征求了市交通运输局、市司法局、市文旅局、市城管局、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等市级相关部门及法律顾问的意见，并对方案进行了修改完善。
4、 主要内容
（1） 明确禁止通行路段边界。政策基于区域人流、车辆密度、道路资源、交通安全等多重因素，明确规定禁止通行路段，注意包括大明湖、趵突泉、泉城路、黑虎泉路等多条景区周边路段，道路多为部分路段限制通行。
[bookmark: _GoBack]（二）明确规定禁止通行车辆类型。禁止通行车辆主要为“动力驱动三轮车”包含电动、燃油等各类动力驱动的三轮机动车；“低速四轮车”核心判断标准是“设计最高时速＜70km/h”，常见于部分低速电动四轮车；明确不受通行限制的车辆类型，主要为“特种车辆”或“城市公共服务车辆”，如救护车、工程救险、应急救援、军队、警务、消防、城市管理、邮政、快递、环卫等特种车等。
（三）明确通告依据与违反通告的追究措施，具体处罚标准按法规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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